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保卫处）
 榕职院保〔2025〕18号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开展2025年一季度校园安全检查方案
[bookmark: _GoBack] 
各院部、处室、中心、馆：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切实落实上级部门及学校安全工作部署，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全校师生营造安全、稳定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学校决定组织开展2025年第一季度校园安全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目标
通过全面深入的安全检查，排查校园各类安全隐患，落实整改措施，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增强师生安全意识，确保校园安全稳定，保障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检查范围
本次安全检查覆盖全校所有区域，包括但不限于：学生宿舍、食堂、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行政办公楼、校园周边环境、校内经营网点、在建工程施工现场等。
三、检查内容
（一）消防安全
1. 消防设施设备：检查灭火器、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报警系统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压力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期内。 
2. 消防通道：查看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无阻，有无杂物堆积、被封闭或占用现象；防火门是否能正常关闭，闭门器等配件是否齐全。 
3. 用火用电安全：检查各类电气设备、线路是否存在老化、破损、私拉乱接现象；大功率及违规电器使用情况；易燃易爆物品存放与使用是否符合安全规定；是否存在违规用火行为，如在非指定区域使用明火、焚烧杂物等。
牵头部门：保卫处、学生工作处、后勤管理处
责任部门：各单位
 （二）治安安全
1. 校园门禁管理：检查门禁系统运行是否正常，外来人员及车辆登记制度是否严格落实，是否存在未经许可随意进出校园的情况。 
2. 治安巡逻：了解校园治安巡逻工作开展情况，巡逻时间、路线是否合理，巡逻记录是否完整，重点区域和部位是否加强巡逻防控。
3. 安全防范设施：查看监控摄像头、防盗门窗等安全防范设施是否完好，覆盖范围是否全面，监控资料保存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牵头部门：保卫处  责任部门：各学院
（三）校园交通安全
1. 交通设施：检查校园内道路标识、标线是否清晰完整，减速带、警示标志等交通安全设施是否齐全有效。
2. 车辆管理：了解校内车辆停放是否规范有序，有无乱停乱放现象；机动车、非机动车行驶是否遵守校园交通规则，是否存在超速、超载、逆行等违规行为。
 3. 校车安全：对校车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车辆性能、安全设施配备（如安全带、灭火器、急救箱等）、驾驶员资质及培训情况、校车运行记录等。
牵头部门：保卫处、党政办公室 
责任部门：各单位
（四）食品安全
1. 食堂卫生：检查食堂内外环境卫生是否整洁，食品加工操作间、餐具清洗消毒间、食品储存间等功能区域是否符合卫生标准，有无交叉污染风险。 
2. 食品采购与储存：查看食品采购渠道是否正规，索证索票制度是否落实，食品原料是否按要求分类储存，有无过期变质食品。 
3. 食品加工制作：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操作规程，从业人员是否持健康证上岗，食品添加剂使用是否规范。
4. 饮用水安全：对学校饮用水源、供水设施进行检查，确保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定期进行水质检测并留存检测报告。
牵头部门：后勤管理处 
责任部门：各单位
（五）实验室安全
1. 危险化学品管理：检查危险化学品的采购、储存、使用、废弃物处置等环节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管理台账，储存场所是否具备防火、防爆、防泄漏等安全措施。 
2. 实验设备安全：查看各类实验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是否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校准，安全防护装置是否完好有效。
3. 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了解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是否对师生进行定期的实验室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
牵头部门：实验实训中心 
责任部门：各学院
（六）校舍安全
1. 建筑物结构安全：对教学楼、学生宿舍、图书馆等各类建筑物进行外观检查，查看是否存在墙体开裂、地基下沉、屋顶漏水等安全隐患；对建筑物内部结构进行检查，如楼梯、栏杆、门窗等是否牢固可靠。 
2. 附属设施安全：检查建筑物附属设施，如电梯、空调、通风系统等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是否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有无安全警示标识。
牵头部门：后勤管理处  
责任部门：各单位
（七）网络安全
1.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检查校园网络核心设备、服务器、网络线路等是否运行正常，是否采取有效的防雷、防火、防盗等安全措施。
2. 网络信息安全：了解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对师生进行网络安全教育培训，是否采取措施防范网络攻击、信息泄露等安全事件。
3. 网站及应用系统安全：对学校官方网站、各类应用系统进行安全检测，查看是否存在漏洞、恶意代码等安全隐患，是否及时进行更新和维护。
牵头部门：信息技术中心  
责任部门：各单位
（八）其他安全事项 
1. 安全教育宣传落实情况：检查各学院、各部门是否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内容是否涵盖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防诈骗、防溺水等方面，师生参与度和知晓率如何。
2. 应急管理工作：查看应急预案制定及演练情况，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是否充足，应急队伍建设是否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是否健全。
3. 校园周边环境治理：了解校园周边治安秩序、交通状况、商业经营等情况，是否存在影响校园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牵头部门：保卫处 学生工作处、后勤管理处 
责任部门：各学院
四、检查方式
（一）单位自查（2025年3月11日-3月18日）
各学院、各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组织本单位人员对所管辖区域和业务范围内的安全情况进行全面自查自纠。认真填写《2025年第一季度校园安全检查自查表》（见附件1），详细记录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整改期限、责任人等信息。对能立即整改的问题要立行立改；对短期内难以整改到位的，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落实防范措施，确保安全。自查表经本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于3月19日前报保卫处（纸质版交至林炜庭，电子版发送至信箱：2175376078@qq.com）。
（二）学校检查（2025年3月19日-3月22日）
学校成立安全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校领导任组长，保卫处、后勤管理处、学生工作处、实验室管理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校各单位自查情况进行抽查，并对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进行全面检查。检查过程中，将严格对照检查内容和标准，认真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现场记录，并下达《校园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见附件2），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各单位要积极配合学校检查工作，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情况说明。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各学院、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校园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安全检查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成立本单位安全检查工作小组，明确责任分工，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安全检查工作取得实效。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署、亲自参与，带头抓好本单位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工作。
（二）全面排查，不留死角
各单位要坚持“全面覆盖、突出重点、不留死角”的原则，对本单位所有区域和业务进行地毯式排查，确保安全隐患无遗漏。要认真梳理以往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对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在排查过程中，要注重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环节和部位。
（三）即查即改，消除隐患
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各单位要按照“边检查、边整改”的原则，能当场整改的要当场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要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期限和责任人，确保隐患按时整改到位。对重大安全隐患，要采取临时防范措施，确保安全，并及时上报学校，由学校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统筹协调解决。在隐患整改期间，要加强安全监控，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四）强化责任，严肃问责 
校园安全工作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对安全检查工作不重视、组织不力、走过场，导致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或整改不到位，引发安全事故的，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五）加强沟通，及时反馈
各单位在安全检查工作中，要加强与保卫处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反馈检查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保卫处要做好安全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及时汇总分析检查情况，向学校汇报，并对各单位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复查，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请各学院、各部门高度重视此次校园安全检查工作，认真落实各项要求，切实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特此通知。
附件：1.2025年第一季度校园安全检查自查表 
2.  校园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保卫处
	2025年3月10日


附件1：
2025年第一季度校园安全检查自查表
检查部门（盖印）：                                              检查时间：
	序号
	检查区域（场所）
	安全隐患问题
	整改情况
（时间、措施、闭合情况）
	责任部门
	责任人
	备注

	
	
	
	
	
	
	

	
	
	
	
	
	
	

	
	
	
	
	
	
	

	
	
	
	
	
	
	

	
	
	
	
	
	
	

	
	
	
	
	
	
	

	
	
	
	
	
	
	

	
	
	
	
	
	
	


保卫处 制表

附件2：
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改通知单

责任部门：                                   编号：          
	安全隐患排查发现的项目内容

	

	



保卫处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签收单位意见
	

　　　　　　　　　　　　　　　　　　签收人：
　　　　　　　　　　　　　　　　　　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制表部门：学校安全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